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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违反售付汇管理规定的金融机构 
及其责任人行政处分的规定 

 

（1998 年 7 月 19 日中国人民银行银发〔1998〕331 号公布 

自 1998年 8 月 1日起施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外汇管理，打击违反外汇管理行为，根据

《外汇管理条例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金融机构是指经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中

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。 

第三条 对金融机构违反售付汇管理行为，由国家外汇管理

局及其分支局（以下简称外汇局）根据《外汇管理条例》和本规

定对金融机构作出行政处罚。 

对违规行为责任人，外汇局应当建议其所在的金融机构或其

上级主管部门对其做出纪律处分。金融机构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应

当根据本规定给予违规责任人纪律处分，并将处分结果报外汇管

理局。 

第四条 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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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与客户勾结，用假报关单套汇的； 

（二）明知无贸易背景为客户开立信用证的； 

（三）无规定的有效凭证和有效商业单据向客户售汇的； 

（四）无规定的有效凭证和有效商业单据为客户办理外汇汇

出手续的。 

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以下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对经办人员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上直至行政开除处分； 

（二）对指使、授意或者明知违规情况不予制止的负责人给

予行政撤职或者行政开除处分。违规金额一年内累计等值在 500

万美元（含 500万美元）以上的，停止该金融机构经营结售汇业

务。 

第五条 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：        

（一）未经外汇局批准，擅自向保税区内企业售汇的； 

（二）未经外汇局批准，擅自为没有代理权的外商投资企业

和没有进出口代理权的生产型企业办理代理进口项下售汇的。 

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以下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对经办人员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，直至行政开除处分； 

（二）对指使、授意或者明知违规情况不予制止的负责人给

予行政降级或者行政撤职处分。违规金额一年内累计在等值 1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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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元（含 1亿美元）以上的，停止该金融机构经营结售汇业务。   

第六条 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： 

（一）向客户售汇金额大于客户提供的有效凭证规定金额

的； 

（二）客户提供的进口合同、提单、报关单或者其他单证明

显造假，不认真审核为客户售汇的； 

（三）售汇后不在有效凭证上加注售汇日期、金额和加盖公

章或者业务章的。 

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以下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对经办人员给予行政记过或者行政记大过处分，直至

行政开除处分； 

（二）对指使、授意或者明知违规情况不予制止的负责人给

予行政记大过以上直至行政撤职处分。 

违规金额一年内累计在等值 1亿美元（含 1 亿美元）以上的，

停止该金融机构经营结售汇业务。 

第七条 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： 

（一）不按照规定对进口货物报关单进行鉴别和二次核对

的； 

（二）代理进口项下，未按规定审核进口代理协议向客户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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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的； 

（三）未按规定核对外汇局的核准件，为客户办理超金额超

比例预付货款售汇的； 

（四）未按规定核对外汇局的核准件，为客户办理超比例超

金额佣金售汇的； 

（五）未按规定核对外汇局的核准件，为客户办理先支后收

转口贸易项下售汇的； 

（六）未按规定核对外汇局的核准件，为居民个人办理超过

规定限额的因私用汇售汇的； 

（七）未按规定核对外汇局的核准件，为客户办理资本项目

下售汇的。 

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以下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对经办人员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上至直行政开除处分； 

（二）对指使、授意或者明知违规情况不予制止的负责人给

予行政记大过以上直至行政撤职处分。 

违规金额一年内原计在等值 1亿美元（含 1 亿美元）以上的，

停止该金融机构经营结售汇业务。 

第八条 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： 

（一）未按规定核对外汇局的核准件，为客户办理资本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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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汇支付的； 

（二）未按规定审核规定的有效凭证和有效商业单据或者未

按规定核对外汇局的核准件，为客户办理经常项目外汇支付的； 

（三）未按规定核对进口单位提供的进口付汇备案表，为应

凭进口付汇备案表付汇的进口单位办理进口付汇的。 

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以下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对经办人员给予行政记过或者行政记大过处分，直至

行政开除处分； 

（二）对指使、授意或者明知违规情况不予制止的负责人给

予行政记过以上直至行政降级处分。 

第九条 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： 

（一）境内中资金融机构为客户开立 90 天以上 365 天以下

的远期信用证，成者其开立的信用证展期超过 90 天，在 365 以

下，不按照规定办理外债登记手续的； 

（二）未经外汇局批准，擅自为境内中资机构开立 365天以

上的远期信用证的； 

（三）开立信用证后，未经外汇局批准，擅自将为境内中资

机构开立的信用证展期超过 365天的。 

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以下行政处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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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经办人员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上直至行政开除处分； 

（二）对决定、指使、授意或者明知违规情况不予制止的负

责人给予行政降级以上直至行政开除处分。 

第十条 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： 

（一）对大额购汇和频繁购汇等异常情况不及时向外汇局报

告； 

（二）不按照规定将《贸易进口付汇核销单》全部报送外汇

局的； 

（三）向未填写《贸易进口付汇核销单》的客户售付汇的； 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将二次核对结果报告外汇局的。 

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以下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对经办人员给予行政警告或者行政记过处分； 

（二）对指使、授意或者明知违规情况不预制止的负责人给

予行政警告以上直至行政降级处分。 

第十一条 金融机构违反售付汇管理规定，情节严重，造成

重大经济损失的，可以根据《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

理暂行规定》取消其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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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起开始施行。 


